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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般若經名相解釋： 

◎ 一切如來所說義智，皆應了知。何等為二？ 

一者、教智者，謂諸異生聞、思、修所成慧。 

二者、證智者，謂學、無學慧，及後所得諸世間慧。 

此中異生，非於一切佛所說義皆能了知，亦非於慢覺察是慢，又

未能斷。若諸有學，非於我見一切義中皆不了知，又能於慢覺察是

慢而未能斷。若諸無學，能作一切。 

◎ 於諸行中，修無常想行有五種： 

1.無常性：此中剎那剎那壞故。 

2.無恆性：自體繫屬有住壽故。（身體被有限的壽命所限制）。 

3.非久住性：外事（六塵）劫後（變化後）決定無住故。 

4.不可保性：壽量未滿（不可預知的死去），容被緣壞非時而死故。 

5.變壞法性：乃至爾所時住（當下的時間），於其中間不安定樂故。 

◎ 無常、空性、無我性。 

無常：無法保持不變的狀況。 

空性：一切的存在，其性質本空。 

無我性：是眾緣和合，非內、非外、非中間，遍一切處。 

△法性：諸法不可改變的狀況叫法性。磨滅及無常是諸法之性。 

△無常是生滅及緣起。 

△空無所有是指在諸行中，無有我及我所的存在。 
 

△無我誰在輪迴： 
 

△「知」是指推理正確，又知是了達。 

「見」是指現見境界，又見是實證。 

部派說—─業在輪迴 

原始說—─慢在輪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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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諸佛世尊、佛聖弟子由三種相，能正教授諸弟子眾，何等為三？  

1.引導教授（如肉身不壞之例，信行者之人的度化）（神通輪） 

2.隨其所應，於所緣境安處教授（記心輪） 

3.令所化得自義教授（教誡輪） 

◎ 心清淨行比丘，有五種法多有所作：  

  一、正教授有三種正友所顯： 

1.大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軌範、尊重                   

3.同梵行者及住內法在家英叡    
 

二、奢摩他支者：如有一具尸羅住（持續），廣說應知如聲聞地。如

是尸羅具足住已，便無有悔。無悔故歡，廣說乃至樂故心定。（由

歡、喜、安、樂四個過程） 

三、毘鉢舍那支者，謂得三種隨欲言教：（隨順增上欲樂的言教） 

(一)聖正言教： 

依眾聖五無學蘊（五分法身）所有言教，即是宣說諸聖成就

如是戒、如是定、如是慧、如是解脫、如是解脫智見。 

(二)厭離（生活中的過患）言教： 

依三種（衣服、飲食、臥具）令增少欲喜足言教，及依樂斷

（煩惱）樂修（聖道），令離憒鬧言教。 

(三)令心離蓋趣愛言教： 

＊ 當知此教復有三門： 

      1.一切煩惱蓋離蓋趣愛（聖道）言教。（戒） 

      2.五蓋離蓋趣愛言教。（定） 

      3.無明蓋離蓋趣愛言教。（慧） 

如是各為三種正友，諸 

有智者從彼應求積集善 

門真正教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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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云何解脫？謂起畢竟斷對治故，一切煩惱品類粗重永息滅故，證得

轉依，令諸煩惱決定究竟成不生法，是名解脫。 

◎ 四念住： 

△身念住：健康是無上的利益。 

受念住：滿足是無上的財富。 

心念住：信賴是無上的親族。 

法念住：涅槃是無上的安樂。 

△身念處的完成可以得定，但還未見法。 

受念處不須達到未到地定，也可以觀察三受的感覺。 

心念處必要有未到地定的水準，才有辦法觀察識蘊的變化。 

法念處是念念觀察想與思（或染法與淨法）。次第修到法念處的圓

滿，才能見法。 

△受念處是心的作用。心念處是心的本質。而身、受、心是自依止，

法念處是法依止。 

△身念處：從凡夫中修起，其他要在未到地定修起。 

受念處：是指情緒作用。 

心念處：是善心、惡心等。 

  法念處：是清淨與染污之別，觀外境的關係是如法或不如法，也是

見法之要點。 

△「所知法」指從聞成就遍知四念處，但須有未到地定的水準。 

△「處」指所緣的處所，「住」指在正念中。 

△受陰是能受與所受而產生身見，有了身見（有我及我所見），就生起

我慢。轉化我慢，才有見法的機會。 

△根、塵、識三和合叫受。前五根相應叫身受，第六意識相應叫心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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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夫之人具有二受的煩惱。 

△修習四念處要以正念正知而住。 

△四念處的修法：用阿那波那及十六勝行。 

△四念住為欲對治四顛倒： 

  1.觀身不淨：對治把六塵以為清淨的執取。 

  2.觀受是苦：對治存在的感覺是快樂。 

  3.觀心無常：對治有常見的思想，皆認為所愛的事不會變。 

  4.觀法無我：對治有一我可控制一切。 

◎ 五蘊解釋： 

△色蘊：積集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的色身。 

色：是各種物質的代名詞。如形色、聲音等。 

△受蘊：對評價生起愉快或不愉快的感覺。 

受：領受一切外境的感受作用（已有感情情緒相應）。 

△想蘊：將資料加以命名歸類，並且生出正面或負面的心念（想法）。 

想：對於色、受之外境產生印象。又叫辨別──指對象浮現於心

中的作用，有感知取相作用。 

想：包括回憶、判斷、意像，或識別認知、聯想，對未來憂慮，

對過去回憶。 

想蘊發動尋思，在尋思中含有作意（思），而造作產生流轉生死。 

△行蘊：心態會生起喜歡或厭惡的反應。 

行：除去受與想之外的各種心思運作。又叫習性反應──無常變

遷現象。在思維中不斷形成想法，進而變成個人的概念，創

造出想法，然後轉手交給想蘊去決定。 

行：是一切業的造作，有心思（意志）作用。六根觸所生思等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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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 

行蘊是發動身口意的造作，如我想要怎樣，就怎樣。它是在心中

不斷形成想念，並將個人的感知概念化，然後又傳給想蘊。 

△識蘊：接受經驗的原始訊息。它是單純的認知，並記錄由感官所傳

輸、感受的心理影像。 

識：了別色、受、想、行的心。又叫認知，屬精神的綜合。 

識：可作為統覺或悟性的作用，能意識性的統一心，司掌判斷的

推理作用。 

識：是業的根源，以受、想、行等為助伴俱起。 

△想與識對配智，受對配情，行配對意。識是主觀，其他四蘊是客觀，

識是四蘊之統一者。 

△受、想、行是心所，想蘊發動行思認為我。 

受、想、行需靠識的發動。 

△受、想、思（行）三種結合生「觸」。 

△識是心王，它沒有判斷作用，只有覺知作用。 

△心王是識，心的作用是受蘊如情緒。心所含受、想、行。 

△第六識是統覺與記憶的作用，統覺是統一受、想、行的心所法作用。 

  又收藏回憶或記錄曾經發生過的事件曰識。 

△心王是心的本質自性；心所是心的作用功能。 

例如：鏡子是心王，喜怒哀樂是心所。「我」只是一個觀念的存在。 

△「識」要有能夠支配「行」的作用，才有自由意志的源泉存在。因

「行」是「業」之如實所發動的，這是屬於先天的性格；反之，若

「識」是屬於後天的活動，所以能夠支配著「行」，這是從業習中的

說明。 



6 

△「識」是記憶的作用或認識作用，是生活經驗的儲存之回憶與感覺

或統結現在的能力，它有預測及應付未來的功能作用，不斷重複過

去的經驗累積行為，而加以執著我的現象，形成凡夫的主體。 

△五蘊發生的過程：受影響識→有了識才發生想蘊→再又入識蘊──

而影響了行蘊。 

識、受──感受外在作用的快樂與不快樂是接受外來的刺激。 

識、想──概念判斷。如快樂我要，不快樂我不要的想法。（判斷作

用，已接受外來的刺激，而讓我們產生痛苦與快樂的執

著來加以分別。） 

識、行──行動反應。如快樂要追逐，不快樂不追逐的行動。製造

淨法與染法的行為。 

△想：是記憶、判斷構想的作用。 

△思：指意志的活動；六思身的「思」是「意行」也。 

△思惟是現量；思考是比量。 

△五蘊中受蘊的自相是苦、樂、不苦不樂。 

  五蘊中受蘊的共相是無常、苦。 

△五蘊對應四食： 

色蘊→段食→身念處。 

受蘊→觸食→受念處。 

想、行二蘊→思食→法念處。 

識蘊→識食→心念處。 

△五蘊是對精神作用的說明。 

  六根是對物質色法的說明。 

△五蘊修觀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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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觀色如聚沫：水界所生故，無我似我而顯現故，不住隨欲而造作

故。 

2.觀受如浮泡：三和合（能、所及此二和合）生相似法故。如雲、

地、雨和合方便。 

3.觀想如陽焰：於所知境，能顯、能燒、能使迷亂相似法故。 

4.觀行如芭蕉：薩迦耶見根本斷故，多品自體因差別故，剎那量後

時無暫停相似法故。 

5.觀識如幻事：有取之識，依四識住（色受想行），發起種種自體隨

轉相似法故。 

◎ 三十七道品： 

道即「能通」之義，品猶「類」也。合四念處等法門為三十七，皆

是入道淺深之氣類，故云道品也。 

三十七道品，包含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

分及八正道，詳細內容如下： 

△四念處：念即想念，處即身受心法也。 

  1.身念處，謂觀此色身，皆是不淨也。 

2.受念處，謂觀領受好惡等事，悉皆是苦也。 

3.心念處，謂觀此識心生滅無常也。 

4.法念處，謂觀諸法從因緣生，皆無有我也。 

△四正勤：正謂不邪，勤謂不怠。 

1.已生惡，令永斷。謂一切惡法，若已生者，當精勤一心決剔，令

其永斷除也。 

2.未生惡，令不生。謂一切惡法，若未生時，當精勤一心遮止，令

其不復萌生也。 



8 

3.未生善，令生。謂諸善法，若未生時，當精勤一心勇猛，令其發

生也。 

4.已生善，令增長。謂諸善法，若已生者，當精勤一心修習，令其

增長也。 

△四如意足：謂所修之法，如願滿足也。 

1.欲如意足，謂希慕所修之法，如願滿足也。 

2.精進如意足，謂於所修之法，專注一心，無有間雜，如願滿足也。 

3.念如意足，謂於所修之法，記憶不忘，如願滿足也。 

4.思惟如意足，謂心思所修之法，不令忘失，如願滿足也。 

△五根：即能生之義，謂此五根，能生一切善法也。 

1.信根，謂信於正道也。 

2.精進根，謂修正法無間無雜也。 

3.念根，謂於正法記憶不忘也。 

4.定根，謂攝心不散也。 

5.慧根，謂於諸法觀照明了也。 

△五力：力即力用，謂能破惡成善也。 

1.信力，謂信根增長，能破諸疑惑也。 

2.精進力，謂精進根增長，能破身心懈怠，成辦出世之事也。 

3.念力，謂念根增長，能破諸邪念，成就出世正念功德也。 

4.定力，謂定根增長，能破諸亂想，發諸禪定也。 

5.慧力，謂慧根增長，能遮止三界見、思之惑，發真無漏也。 

（三界者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也。見、思惑者，分別曰見惑，

貪愛曰思惑也。真無漏者，謂阿羅漢斷見、思惑盡，不漏落三界

生死，異於初果等，故名真也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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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七覺分：覺即覺了，分即支分。謂此七法，各有支派分齊也。 

1.擇覺分，謂揀擇諸法之真偽也。 

2.精進覺分，謂修諸道法，無有間雜也。 

3.喜覺分，謂契悟真法，得懽喜也。 

4.除覺分，謂斷除諸見煩惱也。 

5.捨覺分，謂捨離所見念著之境也。 

6.定覺分，謂覺了所發之禪定也。 

7.念覺分，謂思惟所修之道法也。 

△八正道：不邪曰正，能通曰道。 

1.正見，謂能見真理也。 

2.正思惟，謂心無邪念也。 

3.正語，謂言無虛妄也。 

4.正業，謂白淨善業也。 

5.正命，謂依法乞食活命也。 

6.正精進，謂修諸道行無間雜也。 

7.正念，謂專心憶念善法也。 

8.正定，謂一心住於真空之理也。 

◎ 三解脫門：空解脫門、無願解脫門、無相解脫門。 

△空三摩地是看到一切諸行不是我的，一切諸行各有其本位的因緣，

所有一切於我無關，而順於自然法性。 

△無願是對世間一切已無所需求，就是不希望這樣或希望這樣。又對

諸行不再有愛味。  

△無相是不思惟一切相為所緣，是不厭不喜的狀態，要破除五塵或男

女相。又對五塵境界不取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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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無相是在自己的修為中不分別高低、價值等，無男女相之分別，無

六根、六塵之分別。不被外物所繫叫無相。 

△無相定是對外在的感受有存在，但不起分別生煩惱。 

△滅盡定對外在的感受消失，也不起煩惱。 

△無願三摩地所緣之相：一切諸行是苦，是無常的觀法。 

  空三摩地所緣之相：是諸法無我（非我非我所）。 

  無相三摩地所緣之相：是寂靜涅槃。 

△空是放掉一切煩惱。不生是煩惱不起。 

  無所得是離一切相，故曰無相。 

△不實在叫空。眾緣所生之法叫無常。不是獨存實在之我，故是非我。 

△所有煩惱要去掉叫「空」，而空以無我為所緣。空指空掉煩惱，沒有

我及我所的執取，故不可得，不可把抓，不執取的空才是空。故學

佛這條路上先以無常認知世間，而達到放棄執取即是空，進升對緣

起緣滅的平等心。 

△無作三摩地：已不再有所造作，隨順因緣的融入。 

△貪及愛重的人用無願三摩地；瞋及見重的人用空三摩地；愛、見俱

重的人用無相三摩地。 

△不實在叫空。眾緣所生之法叫無常。不是獨存實在之我，故是非我。 

△三昧（三摩地）叫等持，如空、無相、無願。 

  正受（三摩鉢提）叫等至，可引發神通，如四空定至八勝處。 

△三摩鉢提是等至又叫正受；三摩地叫等持（身心平衡）；三摩伺多叫

正定或等引。 

◎ 三解脫與四法對修： 

空解脫門→一切法無我。（又不想過去的事物叫空） 



11 

無願解脫門→一切行無常，一切行苦（不思未來的事物叫無願） 

無相解脫門→涅槃寂靜。（不執著於目前出現的事物叫無相） 

△「空」有二種：一者、有為，二者、無為。 

1.有為：空、無常、恆、久久安住，不變易法，及我、我所。 

2.無為：唯空無有我及我所。 

△又此空性，離諸因緣，法性所攝，法爾道理為所依趣。此或如是，

或異、或非，遍一切處，無不同歸法爾道理。（法爾是諸法的自然

現象就是這樣） 

◎ 三解脫門的實際運用： 

無願解脫門→對治「貪愛心」。 

空解脫門─→對治「瞋心」。 

無相解脫門→對治「貪愛與瞋心」俱重者。 

△「空」是指空掉煩惱，此中沒有「我」及「我所」，故稱「不執著」。 

△「無願」：指對煩惱需求無所願，希望這樣或不希望這樣。對世間一

切欲望不再希求。 

△彼空解脫門為依止故，名「無所為」；無願解脫門為依止故，名為「喜

足」；無相解脫門為依止故，名為「住」。 

◎ 「應所證空」與「應所修空」： 

△應所證空： 

1.外空：超過一切五種色想，則五妙欲之所引發，於離欲貪正能作證。 

2.內空：於內諸行，斷增上慢（不會再說：「這是我的」），正能作證。 

△應所修空： 

1.於內外諸境界中修無我見。 

2.於彼修無常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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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此四種空，當知四行為所依止： 

1.外空：以內住心（九住心）增上緣力，離所生樂（初禪）滋潤其身為

所依止，及我慢遍知。 

2.內空：以內外空，於內外法修無我見 為所依止。 

3.無我見：以即於彼修無常見為所依止。 

4.無常見：以聞正法 如理作意為所依止。 

△又於此中，若諸苾芻為離欲貪，精勤修學，觀察作意增上力故，於

欲界繫諸不淨相，勉勵思惟。彼於外空未作證故，於其正道未善修

故，趣染習故，於外空性心不證入。不愛樂故，便於其中，由我慢

門心不流散，等隨觀察，以寂靜相（無分別的所緣）思惟內空。彼

由我慢未永斷故，於其正道未善修故，亦於此中心不證入。遂於內

外一切行中修無我見，於無我見未善修故，亦於其中心不證入。乃

於內外一切行中修無常見，令心不動，於諸行中見無常故，一切種

動皆無所有，故無常見名不動界。 

△由於是處心無勝解，故以正慧如實通達：或緣不淨，或緣慈悲，或

緣息念所有境界，或緣諸行無常境界，於三摩地極多修習為因緣故，

令心調柔，由是漸次於一切處皆能證入。由此因緣，於所證空能證

圓滿。因於所證得圓滿故，其心解脫一切能順下、上分結。 

△由此因緣，於所修空能修圓滿，因於所修得圓滿故，成就無學、正

見等法。若於是時，乃至於空未能證入，當知此時是異生位；若時

證入，是有學位；若時修習已得圓滿，是無學位。 

◎ 諸修斷者，略由五支攝受於斷，能於諸行如實顯了：一、由身遠離

故，二、由心遠離故，三、由奢摩他品三摩地故，四、由毘婆舍那

品三摩地故，五、由常委所作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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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善關閉根門，正念攝心住，飲食知節量，覺知諸心相。 

◎ 於彼愛樂數修習故，得善解脫；一切隨眠永滅盡故，名心善解脫。 

◎ 證羅漢有六解脫： 

△「心解脫」有三：離貪、離恚、遠離，此三解脫可得禪定。 

△「慧解脫」有三：愛盡、取盡、心不妄（忘）念，此三可達見法。 

△「無作」：是對一切事的行進中，我不再有所作為如何的喜歡或不喜

歡。 

◎ 羅漢六解脫： 

離貪、離恚、遠離，此三可得禪定──心解脫。 

愛盡、取盡、心不忘念，此三可見法──慧解脫。 

△修行先從無常觀做起，再入空性之悟，而後無我證境。 

△慧解脫是身苦心不苦，俱解脫是身心具不苦。 

△無記： 

  1.煩惱斷了，進入不可思議境界。 

  2.世間論說的討論，是沒有答案。如西洋之哲學。 

無記是從非有非無的緣起而建立，不是否定常見與斷見。 

◎ 進入清淨道有四種差別：  

1.習近正法，正審靜慮。 

2.親事善友。 

3.以尸羅、根護、少欲等法薰練其心。 

4.獨處空閒，用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勝正安樂以為翼從。 

◎ 得真實究竟解脫有五種漸次： 

1.先集資糧以為依止。 

2.以此為依，修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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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以此為依，具諦現觀涅槃勝解。 

4.以此為依，於劣少證不生喜足，亦不安住，於可厭法深生厭患。 

5.以此為依，證得最後金剛喻定相應學心。 

△三種聖者： 

1.正見具足：於無倒法無我忍，住異生位者。 

2.已見聖諦：已能趣入正性離生，已入現觀，已得至果，住有學位

者。 

3.已得最後究竟第一阿羅漢果，住無學位者。 

△捨身見的次第：1.了解十三種資糧道。 

2.親近見法善知識。 

3.修阿那波那法，由四念處下手。 

4.修禪定。 

5.入空、無相、無願。 

△見法三要件：1.諸根資糧積集。 

2.等持強勝（至少有未到地定）。 

3.教誡教授。 

△見法須突破五個過程：計我、計我所、我慢、隨眠、執著。 

△「知」是了解，屬了相作意，它介乎於了解與悟入之間。 

「見」是介乎悟入與觸證之間，在七種作意是勝解到遠離作意中。 

△見法是發現沒有我。若以我見為導，皆是不如理作意 

△見法是指見真如道的事實，如苦為真如，也是真實之相。 

△見法是見四聖諦為宇宙真理的存在現象或知一切法的生滅。 

知法才能斷諸疑惑，已知不再墮入三途。 

得法是得證初、二、三的果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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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入法是對佛法法義皆無疑惑。 

△知法才能入法，見法才能得法。 

△得法有三種情形： 

1.有禪定（初禪、二禪）若有見法，可得三果。 

2.有未到地定而見法，漸漸遠離世俗貪欲，得向二果。 

3.若進入未到地定時，是對三界諸行生的過患漸漸厭離，這時的見

法可得初果。 

◎ 身見：以自身為實我之邪見。 

△建立薩迦耶見，以為根本一切見趣： 

  一、由前際俱行故，謂如有一作是思惟： 

1.我於去世為曾有耶？ 

2.為曾無耶？  

3.曾為是誰？  

4.云何曾有？ 

 二、由後際俱行故，謂如有一作是思惟： 

1.我於來世為當有耶？ 

2.為當無耶？  

3.當為是誰？ 

4.云何當有？ 

 三、由前後際俱行故，謂如有一作是思惟： 

1.我曾有誰？  

2.誰當有我？ 

3.今此有情，來何所從？  

4.於此沒已，去何所至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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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初果破三結： 

  1.身見結：要達到開悟見法，才能破身見及無明，但未斷無明。 

  2.疑結：沒有了解諸法實相。 

  3.戒禁取結：如現在的幫會規矩。 

△二果是貪與瞋薄弱了。 

△三果是破五下分結。下指欲界。 

△四果斷五上分結及斷慢心。 

△五下分結：指欲界的身見、戒禁取見、疑、貪、瞋。 

  五上分結：指色、無色界的身見、戒禁取見、疑、貪、瞋。 

△理性上的無明─→癡； 

  意識上的無明─→瞋； 

  感情上的無明─→貪。 

◎ 有四種謗： 

  執有是增益謗（說它是什麼） 

  執無是減損謗（說它不是什麼） 

  執亦有亦無是相違謗（矛盾論）  

  執非有非無是戲論謗（是屬無記）   

◎ 甚深、廣大、無量： 

「甚深」是此涅槃極難之故。最微細故。 

「廣大」是種種非一，諸行煩惱斷所顯（涅槃）故。 

「無量」是現量、比量及正教量所不量故。 

◎ 若有若無、亦有亦無、非有非無： 

如來滅後，若有若無、亦有亦無、非有非無，皆不可取亦不可記。

所以者何？且依勝義，彼不可得。況其滅後，或有或無？若依世俗，

離四謗是安住無所得 

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er/Local%20Settings/Temp/cbrtmp_sutra_&T=1645&B=T&V=30&S=1579&J=87&P=&25249.htm%230_0%230_0


17 

為於諸行假立如來，為於涅槃？ 

 答一：若於諸行，如來滅後無有一行流轉可得，爾時何處假立如來？

既無如來，何有、無等？  

 答二：若於涅槃，涅槃唯是無行所顯，絕諸戲論，自內所證。絕戲

論故，施設為有，不應道理，亦復不應施設非有，勿當損毀

施設妙有，寂靜涅槃。 

◎ 如來與慧解脫阿羅漢的不同： 

 一、現等覺故： 

   1.此中如來，無師、自然，修三十七菩提分法，現等正覺。 

   2.等正覺已，遍依勝義，若於現法，有能、無能，若現見法，不現

見法，於一切種皆悉了達。 

   3.如是了達勝義法已，於其二障善得解脫，謂並習氣諸煩惱障及所

知障。 

   4.與諸天眾及餘世間，為解脫師獨一無二。 

當知了達如是四相，是名自然等覺菩提，由此不與諸聲聞共。 

◎ 如來與羅漢行正行的不同（身口意三正行）： 

   1.謂彼聲聞先依如來，後行正行，而如來者無少所依。 

   2.彼成就聲聞種性行於正行，而如來成自種性。（菩薩種諸行即是

佛種性） 

   3.彼聲聞或已成熟或當成熟。（善根成熟指未到地定成就，或聞慧、

解脫止觀成就。）非最後有菩薩（補處菩薩）身中二行（已成熟

及當成熟）可得。若未熟者，彼隨道行（八正道），能熟當來，

成熟相續；若已熟者，彼於現法成大師教。 

◎ 欲界中，諸行流動有三種密苦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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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生時為其胎藏所覆障故，有覆障苦。 

2.生已處嬰稚位，多疾病苦。 

3.衰耄諸根成熟，有老死苦。 

◎ 由八相能遍了知，因遍了知故，除諸過患，當知是名極善清淨，離

增上慢無我真智： 

1.無常：於諸行中，已滅壞故，滅壞法故，說名無常。 

2.有為：諸業煩惱所集成故，說名有為。 

3.思所造：由昔願力所集成故，名思所造。 

4.緣生：從自種子，現在外緣所集成故，說名緣生。 

5.盡法：於未來世衰老法故，說名盡法。 

6.歿法：死歿法故，說名歿法。 

7.破壞法：未老死來，為疾病等種種災橫所逼惱故，名破壞法。 

8.離欲法及以滅法：由依現量能離欲故、能斷滅故，名於現法得離

欲法及以滅法。 

◎ 七種清淨： 

  1.戒清淨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戒 

  2.心清淨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定 

  3.見清淨（四善根位） 

  4.度疑清淨（破身見） 

  5.道非道清淨                   慧 

  6.行道清淨 

  7.知見清淨（是阿羅漢的達到） 

△見清淨：看到「我」皆是「名」與「色」及「心所法」在運作流轉，

故捨棄一切追求，再進入未到地定觀察思擇五蘊、十二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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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界。 

◎ 增益邊、損減邊、遠離二邊： 

「增益邊」：若立有情有生、有滅，是名增益邊。（有情修習染、淨，

謂增益邊。） 

「損減邊」：若立生、滅都無所有，謂損減邊。（若謂一切都無修習，

謂損減邊。） 

「遠離二邊」：唯於諸行安立生、滅，是名中道，遠離二邊。（若為

諸行厭、離欲、滅而修習者，是名中道，遠離二邊。） 

◎ 心意識的區別： 

1.心：謂一切種子所隨依止性，所隨依附依止性，體能執受，異熟

所攝阿賴耶識。（攝在十八界：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）──就

情意而說心。 

2.意：謂恆行意，及六識身無間滅意。（攝在十二處：意對法）──

認識外界的機關而說意。 

3.識：謂現前了別所緣境界。（攝在五蘊）──以判斷或推理為說

識。 

△心意識﹕ 

1.心能集成：謂十八界中，一一界皆墮自相續，個有差別種子 ──

自性界。由習增長界，習氣隨逐，依附相續，種子強盛，集成

無量品類業趣差別。 

2.意能思量而起分別：謂識住攀緣色（息所依身）、受、想、行，貪

喜潤澤，生長增廣，分別意識生，即是能染汙意。此意識界即

無明界，不正作意之所依附。 

3.識能了別：此所了別有二：一者識別，即非一界智。二者覺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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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分別意識所起習增長界。（前者無記，後是染汙。） 

◎ 真實的修行聖者，對於我慢不復現行，有五種情形：  

1.諸聖者若於諸行思惟自相（如病、如癰、如箭……），尚令我慢

不復現行，況觀共相（無常、苦、無我）。 

2.若於假法（施設之法）作意思惟，住正念者亦令我慢不得現行。 

若於假法作意思惟，不住正念，爾時我慢暫得現行。 

3.若諸異生，雖於諸行思惟共相，尚為我慢亂心相續，況住餘位。

又薩迦耶見，聖相續中，隨眠與纏皆已斷盡。 

4.於學位中習氣隨逐未能永斷，若諸我慢隨眠與纏皆未能斷。 

5.又計我欲者，當知即是我慢纏攝，何以故？由失念故，於欲、於

定，為諸愛味所漂淪者，依此欲門，諸我慢纏數數現起。 

△「如所有性」叫入法。是對一切行動皆順自然配合而不違背，可達

四果。 

  「盡所有性」叫知法。是對所有存在的現象，是怎麽一回事要清楚

從向初果到向四果階段。 

◎ 當知未斷薩迦耶見，有二過患： 

一、於能害有苦諸行，執我我所，由此因緣，能感流轉生死大苦。 

二、於現法能礙無上聖慧命根。 

譬如有人，自知無力能害怨家，恐彼為害，先相親附，以如意

事現承奉之。時彼怨家知親附已，便害其命。愚夫異生，亦復

如是，恐似怨家薩迦耶見當為苦害，便起愛縛，以可意行而現

承奉。如是愚癡異生之類，於能為害薩迦耶見，唯見功德，不

見過失，殷到親附。既親附已，由未得退，說名損害聖慧命根。 

◎ 法眼淨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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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法眼淨」：見性的正慧實際顯現，也是透徹空、無我的事相而運

用自在。 

◎ 禪定與見法的關係： 

1.若只在未到地定，而能見法者，可為初果之水準。 

2.禪定在未到地定時，對三界諸行所生之過患，能漸漸遠離又能見

法時，可為二果之水準。 

3.若有禪定又能見法，可為三果之水準。 

△斷除「我見、違諍」所生眾苦，能隨證得「見圓滿」：  

內法異生，安住上品無我勝解，當知已斷如是眾苦。 

1.「初見圓滿」：彼於當來，由意樂故，於如是等諸惡見趣堪能除遣，

是故若住初見圓滿，能超初苦（心憂惱苦）。 

2.「第二見圓滿」：依此初見圓滿，親近、修習、極多修習，於內諸

行發生法智，於不現見發生類智，總攝為一聚，以不緣他智而入

現觀，謂以無常行或隨餘一行。彼於爾時，能隨證得第二見圓滿，

及能超第二苦（深愛藏苦）。 

3.「後見圓滿」：彼住此已，如先所得七覺分法，親近、修習、極多

修習，能斷如前所說四種業等雜染，能隨證得後見圓滿，超後有

苦。 

◎ 有二種論： 

△「有我論」，謂如有一，起如是見、立如是論：於色等行建立為我，

謂我有行，行是我所，我在行中不流不散，遍隨支節無所不至。是

故色等諸行性我，依諸行田，生福、非福，因茲領受愛、不愛果。 

△「無我論」者有二種： 

1.破「我論」：若計實我能有作用，於愛、非愛諸果業中得自在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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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我恒時欣樂厭苦，是故此我唯應生福，不生非福。又我作用常

現在前，內外諸行若變異時，不應發生愁憂悲歎。又我是常以覺

為先，凡所生起，常應隨轉，無有變易，然不可得。 

2.立「無我論」：以一切行從眾緣生，若遇福緣，福便生起，與此

相違生起非福，由此為緣,能招一切愛、非愛果。依眾緣故，皆

是無常，唯於如是因果所攝諸行流轉：假立我等。若依勝義，一

切諸法皆無我等，如是名為立無我論。 

◎ 有八種諸隨煩惱，於四時中數數現行，皆名為纏：  

   於修學增上戒時，無慚、無愧數數現行，能為障礙。 

   若於修學增上心時，惛沈、睡眠數數現行，能為障礙。 

   若於修學增上慧時，簡擇法故，掉舉、惡作數數現行，能為障礙。 

   若同法者展轉受用財及法時，嫉妬、慳悋數數現行，能為障礙。 

◎ 有四種暴流（在家人與諸外道之暴流）： 

1.欲暴流：於欲界所繫上品未得離欲，除諸外道（有修禪定故）。 

2.有暴流：已得離欲。 

3.見暴流：若諸外道，有諸惡見等。 

4.無明暴流：形成惡見因緣。 

◎ 當知依在家品及外道法中諸出家品，建立四取： 

△問：何所取？ 

答：欲、見、戒禁、我語是所取。 

△問：何能取？ 

答：四種欲貪，是能取。 

△問：何所為取？ 

答：初取：為得諸欲及為受用。（欲取） 

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er/Local%20Settings/Temp/cbrtmp_sutra_&T=1645&B=T&V=30&S=1579&J=88&P=&248018.htm%230_0%230_0
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er/Local%20Settings/Temp/cbrtmp_sutra_&T=1645&B=T&V=30&S=1579&J=88&P=&248018.htm%230_0%230_0
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er/Local%20Settings/Temp/cbrtmp_sutra_&T=1645&B=T&V=30&S=1579&J=88&P=&248018.htm%230_0%230_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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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取：由貪利養及以恭敬增上力故，或為詰責他所立論，或

為免脫他所徵難。（見取） 

第三取：奢摩他支為所依止，為所建立，為欲往趣世間離欲，

乃至非想非非想處三摩鉢底。（戒禁取） 

第四取：為欲隨說分別所計作業受果所有士夫，及為隨說流轉

還滅士夫之相，起我語取。（我語取） 

◎ 違背五處，當知建立五蓋差別： 

1.為在家諸欲境界所漂淪故，違背聖教，立貪欲蓋。 

2.不堪忍諸同法者，呵諫驅擯教誡等故，違背所有可愛樂法，立瞋

恚蓋。 

3.由違背奢摩他故，立惛沈、睡眠蓋。 

4.由違背毘鉢舍那故，立掉舉、惡作（追悔義）蓋。 

5.由違背於法論議無倒決擇，審察諸法大師聖教、涅槃勝解故，建

立疑（癡）蓋。（身見是無明的源頭） 

△五種對治： 

1.欲速證沙門果者，於身命等無所顧戀，恆常無間、殷重加行，熾

然精進，於諸欲中了知自相，堅守正念；了知過患無希望等，正

知現前。 

2.正念、正知為所依故，方便勤修四無放逸：謂於晝分，若行、若

坐，於諸障法淨修其心，乃至廣說。 

3.如是發起勇猛精進，於其所證無所怯劣。 

4.由九種相安住其心。一向修習奢摩他定，身得輕安，無愛味等，

故無染污，不為惛沈及以睡眠二隨煩惱之所擾亂。 

5.一向（四）念住為所依止，精勤修習毘缽舍那，堅守正念，遠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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掉舉隨煩惱故，無有愚癡。 

已入止觀雙運轉道，其心正定，即此二分（止觀）一境隨行。為斷

彼障，修習如是五種對治為依止故，能於彼障遍知、永斷。 

◎  尋思： 

諸有苾芻受用如法邊際臥具，安住空閑，若有能令尋思躁擾，勝

妙境相來現於心，當知是魔品類所作。此中，苾芻應以九相安住

其心，從諸境界相應尋思攝心令住，無容尋思隨一更起。若由此

依，由此境界有所飡（ㄘㄢ）味，於此境界隨其所得，隨其所住，

能自遠離。彼於爾時，於可愛事，終不依止諸欲尋思而有所作；

於恚尋思及害尋思亦能遠離，淨修其心，於現法中能得涅槃。得

涅槃已，終不共他諍競而住。謂諸諍競，於佛聖法毘奈耶中，極

作衰損。如是愚癡所生尋思，亦不尋思如餘外道。  

◎ 四種著處： 

1.初著處：於內、外處有貪愛故，能感後有，於現法中不樂涅槃，是

初著處。 

2.二著處：於先所捨外諸所有父母等事，有所顧戀，繫縛其心，如

是名為第二著處。 

3.第三著處：於「現法」（現生中）中希求一切利養恭敬，於諸所

得利養恭敬，耽著不捨，如是名為第三著處。 

4.第四著處：是有學者，已「見諦跡」（見法者），有餘我慢，少

分貪愛之所隨逐，於修棄捨，縱逸而住，如是名為第四著處。 

◎ 有四種尋求我論，由此論故，薩迦耶見未永斷者，求我尋思數數現

行。云何為四？ 

  一者、尋求我，我用何以為自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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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者、尋求我，我為常、為是無常。 

  三者、尋求云何我，我是常、無常。 

  四者、尋求我，所有我住在何處。 

◎ 復由三種對治攝受，尚令如是懷上品貪補特伽羅，於善說法毘奈耶

中，勤修梵行，調伏其心，令得寂靜，何況但懷中、軟品貪微薄塵

者！何等為三？ 

一者、密護根門為所依止，遠離一切欲樂邊故。 

二者、於食知量，初夜後夜減省睡眠為所依止，遠離一切自苦邊故。 

三者、最勝正念、正知為所依止，行於中道出離行故。 

當知此中，於四念住善住心者，或於行時境界現前，若不取相及與

隨好，如實了知受生、住、滅；若取其相及與隨好，如實了知想生、

住、滅；或於住時，如實了知彼因尋思生、住與滅。由如是相正念、

正知，於一切時，於一切種所緣境界，能如正軌守護其心，是名最

勝正念、正如。 

◎  七種作意： 

1.了相作意 ＝ 聞慧 

2.勝解作意 ＝ 三摩地（思慧 ＋ 修慧） 

3.遠離作意 ＝ 見法 

4.攝樂作意 ＝ 初果向 

5.觀察作意 ＝ 初果到三果 

6.加行究竟作意 ＝ 四果向 

7.加行究竟果作意 ＝ 羅漢果成就 

◎ 見： 

有二法見：一、有為法見，二、無為法見。 



26 

一、有為法見：謂如有一，於諦依處及諦自性，皆如實知。 

△云何名為諦所依處？謂名、色，及人、天等有情數物。 

Φ 云何為「諦」？謂世俗諦及勝義諦。 

Φ 云何世俗諦？謂即於彼諦所依處，假想安立，我或有情，乃至命

者及生者等。又自稱言我眼見色，乃至我意知法。又起言說，謂

如是名，乃至如是壽量邊際，廣說如前。當知此中唯有假想，唯

假（指暫時而有）自稱，唯假言說，所有性相、作用差別，名世

俗諦。 

Φ 云何勝義諦？謂即於彼諦所依處，有無常性，廣說乃至有緣生

性，如前廣說。如無常性，有苦性等當知亦爾。 

△若於如是世俗﹙苦集﹚、勝義﹙滅道﹚、諦所依處，其世俗諦，如

實了知是世俗諦；其勝義諦，如實了知是勝義諦，如是名為有為

法見。若有成就有為法見苾芻，齊此言說滿足。 

二、無為法見： 

△謂即於彼諦﹙四聖諦﹚所依處，已得二種諦善巧者，由此善巧增

上力故，於一切依﹙要﹚等盡涅槃，深見寂靜，其心趣入，如前

廣說乃至解脫，如是名為無為法見。若有成就無為法見苾芻，齊

此言說滿足。 

△又此法見，當知三種補特伽羅皆得成就： 

1.異生法隨法行，已得定心，博識聰敏，能如正理觀察諸法。 

2.有學已見諦跡。 

3.無學諸漏永盡。 

◎ 四種不可說故名不可說相：  

1.「無」故不可說：謂補特伽羅於彼諸蘊不可宣說若異不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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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「甚深」故不可說：謂離言法性不可思議。如來法身不可思議。

諸佛境界，如來滅後若有若無等，不可宣說。 

3.「能引無義」故不可說：謂若諸法非能引發法義梵行，諸佛世尊

雖證不說。 

4.「法相法爾之所安立」故不可說：所謂真如於諸行等不可宣說異

不異性。 

◎ 苦： 

△若有希求人天盛事，自發誓願行梵行者，當知彼為稱讚人天二種過

患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煩惱所生眾苦，二者、無常所生眾苦。 

一者、煩惱所生眾苦：謂於人天住境界愛，依現在世故；住境界樂，

依過去世故；住境界欣，於現在世，依過去境生愛樂故；住

境界喜，於未來世，依現在境生愛樂故。若於如是三世境中

住染污者，當知彼為稱讚所欲有匱乏苦，及生老等所有眾苦，

是名生起煩惱所作眾苦過患。 

二者、無常所生眾苦：有三種無常所作眾苦： 

 1.謂順樂處，有背失故起變壞苦。 

 2.隨順苦處，現在前故起厭離苦。 

 3.一切自體，於終沒時皆滅壞故，有滅故苦。 

△如來超過如是二種過患，住一向樂。即於此樂，應如實知由此故

樂，復應如實 知樂方便。 

Φ 云何為樂？謂一切境相應永盡，無上安隱，即有餘依般涅槃界。 

Φ 云何方便？謂如前說，於五種受（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），發起

五轉（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）如實妙智。 

△若諸聲聞，棄捨大師所證超過人天妙樂，希求下劣人天樂者，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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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彼於諸智者所，多受毀辱，亦自欺誑。 

◎ 涅槃： 

△以要言之，如來略依二種處所，說無界教： 

1.說有餘依涅槃界教：若由如是煩惱斷故，名成就斷補特伽羅不成

煩惱，即由如是不住彼果後有眾苦，當知是名說有餘依涅槃界

教。 

2.說無餘依涅槃界教：若由如是不住煩惱後有苦果，即由如是乃至

壽盡，既滅沒已，一切餘依都無所有，不住此身，不住餘身，不

住中有，證得一切眾苦邊際，當知是名說無餘依涅槃界教。 

 


